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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5月31日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71号

何乾寅：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0
年9月8日上午9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72号

孔伟标：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0
年9月8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78号

邬田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
2010年9月8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83号

郑孟恩：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0
年9月8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84号

黄焕江：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于2010年9月8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106号

胡海伟：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
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于2010年9月8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38号

谢文海：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42号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1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43号

王英：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2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45号

葛文飞：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47号

林晓明：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4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48号

邬慧董：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5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49号

王吉万：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1：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50号

林龙：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1：1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51号

洪福：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1：2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54号

郦小伟：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4：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56号

王林超：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4：1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58号

奚西双：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4：4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59号

周迪锋：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4：2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062号

黄国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4：3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执民字第543号

王岳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波市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鄞江支行与被执行人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未按照
执行通知书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为此，本院依
法对被本院查封的登记在你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石石契街道
石石契北路三村1幢501室房屋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进
行评估。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鄞执民
字第543-1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依法裁定拍卖登记在你名下位
于宁波市鄞州区石石契街道石石契北路三村1幢510室房屋所有权及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以清偿债务。同时送达宁波市豪期房地产估价
有限公司甬豪法鉴估（2010）第059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书，经评估
该房地产的评估公开市场价值为1201900元，参考变现价值为
96150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你
对资产评估报告书有异议，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以书面
方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债务的，本院将依
法公开拍卖。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09）甬慈民执字第3158号

龚伟杰、龚春娜、黄园园：本院执行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慈溪支行诉龚伟杰、龚春娜、黄园园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如下：一、宁波市豪斯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甬豪法鉴估（2010）字第032号房地产
评估报告。报告书载明龚春娜名下的坐落在余姚市春晓华园
19幢302室的房屋评估价值为920000元。如对此评估报告
书有异议，你可在本报告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提出
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二、本院（2009）慈执字第3158-1号执
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及申报财产通知书。裁定书载明拍卖龚
春娜名下的坐落在余姚市春晓华园19幢302室的房屋。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甬慈逍商初字第87号

陈冲达、周建尔：本院受理原告张守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在起诉状中要求你们共同归还借款400000元并支付利息
16800元，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逍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24号

姜惠斌、陈英：本院受理陈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湖吴环商初字第24号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29号

申请人楼俐苹因遗失银行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之规
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DH/0310117383，出票日
期为2010年5月17日，出票金额为47274元，付款期限一个月，
收款人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商贸城第二
分公司，申请人为楼俐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30号

申请人金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
（票号为：GA/0101433756，出票日期为2010年5月5日，出
票金额为80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10年11月5日，出票
人为金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上海太光钢板销售
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商初字第177号

许良川：本院受理原告郭建仙与被告许良川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金义商初字第17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被告许良
川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郭建仙货款11620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9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24元，公告费300元，
合计2924元，由被告许良川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360号

吴潮海：本院受理原告张林卫诉被告吴潮海合伙协议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0年9月6
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
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
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
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和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
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
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
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对死刑案件实行最严格的

证据要求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分为
三个部分，共 41 条。

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证据裁判
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证据质证原则
及死刑案件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
等内容，特别强调了对死刑案件应
当实行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
第二部分规定了证据的分类审查

与认定，除了法定的七种证据，还规定
了实践中存在的其他证据材料如电子
证据、辨认笔录等的审查与认定。

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对证据的
综合认证，包括如何运用间接证据
定案，如何补正和调查核实存疑证
据以及如何严格把握死刑案件的量
刑证据等。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主要包括

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性规则，
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
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二是
程序性规则，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
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
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
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第一次明文确立

证据裁判原则

据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死刑
案件人命关天，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

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必须把
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
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
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 2

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
为根据”，第一次明文确立了证据裁
判原则，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原则的深化。坚持证据裁判
原则，必须做到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
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一切都要靠证据
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
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必须做到对存疑
的证据不能采信，确保判决认定的事
实证据确实、充分；坚持证据裁判原
则，必须做到用合法的证据来证明案
件事实，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
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如何理解死刑案件的

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
定，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必须做到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由
于规定过于原则，对什么是“证据确实、
充分”，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为此，《办理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５条对“证据
确实、充分”予以细化：一是定罪量刑的
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每一个定案
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
是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
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
除，强调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四是共
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
已查清；五是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
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
得出的结论唯一。
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部分
所规定内容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对于明显违反法律
和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
案的根据，应当予以排除。这是《办理
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增加的新内容。

第二，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 12 条第
3 款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
推断性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
的除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
有关于意见证据的规定。
第三，进一步确立了原始证据优

先规则，明确规定不能反映原始物
证、书证的外形、特征或者内容的复
制品、复制件应予排除。规定这一规
则，目的在于促使侦查机关更加努力
地收集最具有真实性的原始证据，从
而更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实
现实体公正。
第四，确立了有限的直接言词证

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
情形。

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与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相比，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重大改革主
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

涵和外延。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
违法，如以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程序
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
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１条、
第２条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
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
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
以排除。
第二，明确了启动证据合法性调

查程序的初步责任。《非法证据排除
规定》第６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
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
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提供涉嫌非
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
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三，明确了应由控方对被告人

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
相应的证明标准。

第四，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
问题。法庭审理中，对于有无刑讯逼
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控辩双方往往各
执一词，查证十分困难。《非法证据排
除规定》第７条规定明确了讯问人
员出庭作证问题，这也是重要的新的
规定，既避免了动辄要求讯问人员到
场，也保证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就其执
行职务情况出庭作证，有助于便捷、
有效地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问题。

第五，明确了对非法取得的物
证、书证的排除问题。对非法取得的
物证、书证要否排除，国内外都存在
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一般很少予以
排除。为规范取证活动，确保办案公
正，现阶段宜对物证、书证的非法取
证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即“物证、书
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
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
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
作为定案的根据”。 ■新华社

5月28日上午，温州

龙湾区检察院干警走访

看望了结对助学的10名

贫 困 学 生 ， 并 送 上

500-1200元不等的助学

金和一些学习用品。这项

“春蕾计划”结对助学活

动的款项来源于一名被

害人的捐款。据了解，

2003年，被害人胡某来

到龙湾检察院要求立案

监督自己被人打伤一案。

检察官为其讨回公道后，

胡某捐出了全部 6万元

的赔偿款，由检察官实施

“春蕾计划”。7年来，龙

湾检察院一直坚持资助

当地 10名贫困儿童上

学，其中一名学生于去年

考上大学。 ■龙轩

被害人捐出赔款助学

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
中央政法机关联合发布办理刑事案件证据规则


